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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粤建市函〔2025〕136 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征集第二批工程
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、建筑师负责制

典型案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粤

府办〔2021〕11 号），指导各地做好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

询服务和建筑师负责制培育发展工作，创新完善工程建设组织管

理模式，推动全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我厅决定开展第二批工程

建设组织模式典型案例遴选、跟踪工作。通过持续征集跟踪典型

案例、推广典型经验做法，营造发展新型工程建设组织管理模式

的良好氛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对象

各地开展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和建筑师负责制

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典型案例，案例具有很好的

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，项目符合基本建设法定程序，不存在质量

安全事故、拖欠工程款和工人工资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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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征集条件

（一）工程总承包业务典型案例。包括设计-采购-施工（EPC）、

设计-施工总承包（D-B）及设计-采购总承包（E-P）等模式。项

目具有工程总承包健全的管理架构、明确的管控和风险防范措施、

先进的设计施工技术等，在节约工期、控制造价成本、提升工程

质量、保障工程安全和提高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。

（二）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典型案例。咨询服务可涵盖从投

资决策、工程建设、运营等项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，也可为跨阶

段咨询组合或同一阶段内不同类型咨询组合。案例实施单位为项

目提供全面、完整、专业、周到的服务，在进度控制、投资控制、

工程质量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效。

（三）建筑师负责制典型案例。建筑师负责制实施单位为项

目提供全过程或部分阶段设计咨询和工程管理服务，责任建筑师

及其团队在贯彻新时期建筑方针、提高工程质量、加快建设效率、

促进技术创新、对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和风险高水平管控等

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并取得具体成效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根据典型案例完成情况，典型案例分已完成典型案例和未完

成典型案例两种类型申报。

（一）已完成典型案例。

征集 2022 年以来已完成服务的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

询和建筑师负责制典型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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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。申报单位填写已完成典型案例申报表（附件 1），

经项目所在地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将申报材

料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至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对

于已列入典型案例跟踪名录且已完成的项目，申报单位按照本条

第（二）款第 5 点“案例总结”有关要求直接将申报材料报送我

厅建筑市场监管处。

2.初审。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

行初审，择优推荐。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将推荐函、推荐汇总表

（附件 3）和申报材料（包含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）纸质版及

电子版报送我厅建筑市场监管处。

3.公布。我厅组织评审，经认定后公布为典型案例。

（二）未完成典型案例。

征集拟实施或正在实施的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建

筑师负责制典型案例。

1.申报。申报单位填写未完成典型案例申报表（附件 2），

经项目所在地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将申报材

料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至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2.初审。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筛选符合条件

的项目予以推荐，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将推荐函、推荐汇总表（附

件 3）和申报材料（包含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）纸质版及电子

版报送我厅建筑市场监管处。

3.列入跟踪名录。我厅组织论证，择优列入典型案例跟踪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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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予以公布。

4.进展跟踪。列入跟踪名录的项目，申报单位在每季度第三

个月 25 日前提交案例进展报告（格式见附件 4），并附证明文书、

技术文件、图纸、照片、影像资料等相关佐证材料。以电子邮件

形式报送至我厅建筑市场监管处，同步抄送至市、县（区）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5.案例总结。项目竣工后，申报单位及时总结典型案例经验

做法，将填写好的已完成典型案例申报表（附件 1）和相关佐证

材料报送我厅建筑市场监管处。

6.公布。我厅组织评审，评定后公布为典型案例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地要加大对典型案例征集申报工作的宣传力度，做好初审

推荐工作，通过网站、新闻媒体、会议交流等多种方式介绍和推

广新型工程建设组织管理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，推动新型工程

建设组织管理模式的广泛应用和发展。

附件：1.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建筑师负责制已

完成典型案例申报表

2.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及建筑师负责制未

完成典型案例申报表

3.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建筑师负责制已

完成/未完成典型案例推荐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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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建筑师负责制典

型案例进展情况季度报告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 年 3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徐智韬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3740，电子邮箱：

zjt_scc@gd.gov.cn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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